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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(立法會CB(1)1026/08-09
 (01)號文件  

—— 因 應 2009 年 3 月

11日會議席上所

作討論而須採取

的跟進行動一覽

表  
立法會CB(1)1063/08-09
(01)號文件  

—— 因 應 2009 年 3 月

13日會議席上所

作討論而須採取

的跟進行動一覽

表  
立法會CB(1)1063/08-09
(03)號文件  

—— 因 應 2009 年 3 月

16 日 會 議 席 上
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表  
立法會CB(1)1036/08-09
(03)號文件  

——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1026/08-09
(01) 號 文 件 的 回

覆  
立法會CB(1)1088/08-09

 (01)號文件 

——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1063/08-09
(01) 號 文 件 的 回

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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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1088/08-09
(02)號文件  

——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1063/08-09
(03)號文件第 1項
的回覆 

立法會CB(1)1088/08-09
(03)號文件  

—— 綠 .回 收 提 交 的

另一份意見書 ) 
 
  其他相關文件  
 

(立法會CB(1)966/08-09 
 (20)號文件  

—— 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09 年 2 月 25 日

致政府當局的函

件  
立法會CB(1)966/08-09 
(21)號文件  

—— 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09 年 2 月 27 日

致政府當局的函

件  
立法會CB(1)1002/08-09
(01)號文件  

——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966/08-09
(20) 及 (21) 號 文

件的回覆  
立法會CB(1)1002/08-09
(02)號文件  

—— 因應 2009年 3月 5
日會議席上所作

討論而須採取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

立法會CB(1)1036/08-09
 (01)號文件 

——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1002/08-09
(02)號文件第 1項
的回覆 

立法會CB(1)1036/08-09
(02)號文件  

——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1002/08-09
(02)號文件第 2項
的回覆 ) 

 
 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

於附件 )。  
 
2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(a) 在環境局局長就《規例》動議決議案時

將會發表的演辭中，除了加入對登記零

售商／零售店的登記申請作出的服務承

諾外，同時述明環境保護署會盡量應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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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在不可預見的情況下的特別需

要；  
 
(b) 因應政府當局同意接納以第三者經營商

總部的商業登記證核實副本作為準則，

確立第三者業務確實佔用登記寄主零售

店 某 一 範 圍 的 事 實 ， 檢 討 擬 議 第 8(5)
條；及  

 
(c) 向環境事務委員會提供文件，開列在

2005年進行的塑膠購物袋 (下稱 "購物膠

袋 ")專項調查的詳細資料，包括從 140
個廢物樣本收集到的購物膠袋數量，以

及計算各類零售商棄置的購物膠袋數量

所採用的統計方式／因素。有關文件亦

須述明在徵費計劃生效之前，以及在徵

費計劃生效之後的每年就棄置購物膠袋

進行專項調查採用的方法。當局應考慮

邀請零售業觀察專項調查如何進行。要

確定在本港使用的購物膠袋的總數量，

向製造商／進口商／香港海關索取此方

面的數字是更準確的方法。  
 
3. 委員商定，主席會在 2009年3月20日 (星期五 )
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向內務委員會作口頭匯

報。委員亦察悉，就修正《規例》的議案作出預告的

限期為 2009年4月15日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37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9年6月 29日



附件  
 

《產品環保責任 (塑膠購物袋 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  
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09年 3月 19日 (星期四 ) 
時間：上午 8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000119 – 000200  主席  

 
致開會辭   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000201 – 004203 主席  

梁君彥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黃定光議員  
甘乃威議員  

討論在《規例》擬議第 8
及 9條中加入第三者業

務的第二類豁免的事宜

 
委員提出以下要求－  
 
(a) 當 局 應 接 納 總 部 的

商 業 登 記 證 核 實 副

本，作為第三者業務

的證明；  
 
(b) 大 多 數 第 三 者 業 務

必 須 在 很 短 的 通 知

期內開始經營，當局

應 盡 快 處 理 第 二 類

豁免，以利便第三者

業務  
 
政府當局同意－  
 
(a) 接 納 以 總 部 的 商 業

登 記 證 核 實 副 本 作

為準則，確立第三者

經 營 商 確 實 佔 用 某

一範圍的事實；  
 

政府當局須－  
 

(a) 在環境局局

長就《規例》

動議決議案

時將會發表

的演辭中，

述明環境保

護署會盡量

應付申請人

在不可預見

的情況下的

特別需要；

及  
 
(b) 因應政府當

局同意接納

以第三者經

營商總部的

商業登記證

核實副本作

為準則，確

立第三者業

務確實佔用

登記寄主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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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b) 盡 量 應 付 零 售 商 在

不 可 預 見 的 情 況 下

的特別需要；  
 
(c) 進 一 步 修 改 第

8(5)(a)條，以豁免登

記 零 售 店 擬 作 第 三

者 業 務 之 用 的 部 分

範圍，而該業務是已

根 據 《 商 業 登 記 條

例》 (第 310章 )登記

的；及 

 

(d) 刪 除 擬 議 第 8(5)(b)
條，免除第三者經營

商 展 示 商 業 登 記 證

的需要  
 

售店某一範

圍的事實，

檢討擬議第

8(5)條  
 
 

004204 – 005125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方剛議員  

審 議 立 法 會
CB(1)1088/08-09 號 文
件所載的《規例》的擬
議修正案  
 

 

005126 - 005720 主席  
方剛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擬議第 9(4)(b)條所

載 "如此提供的購物袋

的數目，不多於攜帶該

等貨品所必需者 "的涵

義  
 

 

005721 - 011452 主席  
方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黃定光議員  

擬議第 12條－呈交季度

申報  
 
方剛議員關注到，百貨

公司需要就在售賣非指

明貨品的豁免範圍內派

發 的 塑 膠 購 物 袋 (下 稱

"購物膠袋 ")，呈交季度

申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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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－
 
(a) 當 局 需 要 計 算 整 間

百 貨 公 司 使 用 的 購

物膠袋數目，以便進

行核實工作；及  

(b) 當 局 會 因 應 在 徵 費

計 劃 實 施 後 取 得 的

實際經驗，檢討就在

獲 豁 免 櫃 台 提 供 購

物 膠 袋 作 出 申 報 的

安排 
 

011453 - 011552 主席  
方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方剛議員建議修正《規

例》，以免除就在豁免

範圍內派發的購物膠袋

數目呈交季度申報的需

要  
 

 

011553 - 013405 主席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方剛議員  
甘乃威議員  

討論方剛議員的建議，

容許百貨公司在獲豁免

櫃台及不獲豁免櫃台使

用不同的購物膠袋，從

而令百貨公司可獲得豁

免，無須就在不獲豁免

櫃台派發的購物膠袋呈

交季度申報 

 
黃定光議員認為，零售

業會支持方剛議員的建

議，因為該項建議會減

少與呈交季度申報相關

的行政成本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需

要進一步諮詢業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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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13406 - 013602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環境局局長此時加入會
議，並提出以下各點－
 
(a) 政 府 當 局 非 常 感 謝

委 員 致 力 依 循 建 議
的立法時間表；  

 
(b) 當 局 會 致 力 盡 量 協

助 業 界 遵 從 購 物 膠
袋徵費計劃；及  

 
(c) 在 實 施 徵 費 計 劃

後，報販提供膠袋的

誘因預期會減少，因

而 很 可 能 會 改 變 市

民使用膠袋的習慣 

 

 

013603 - 014445 主席  
黃定光議員  
 

黃定光議員的意見如下－
 
(a) 當 局 需 要 在 考 慮 所

取 得 的 實 際 經 驗 後
檢討徵費計劃；及  

 
(b) 歡 迎 政 府 當 局 就 第

三 者 業 務 提 出 修 正
案 

 

 

014446 - 015512 主席  
方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方剛議員的意見如下－
 
(a) 當 局 諮 詢 業 界 的 對

象 不 應 只 局 限 於 香
港零售管理協會，零
售 商 的 意 見 亦 應 充
分反映；  

 
(b) 購 物 膠 袋 專 項 調 查

採 用 的 方 法 存 在 疑
問，當局進行調查時
應 要 求 業 界 提 供 協
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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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c) 當 局 需 要 免 除 就 百

貨 公 司 的 獲 豁 免 櫃

台 派 發 的 購 物 膠 袋

呈 交 季 度 申 報 的 需

要；及 

 

(d) 所 減 少 的 購 物 膠 袋

數 量 可 能 會 被 所 增

加的紙袋、垃圾袋及

環 保 袋 的 數 量 抵

銷，因此，在實施徵

費 計 劃 之 前 及 之

後，當局需要進行有

關購物膠袋的調查  
 

015513 - 020202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陳淑莊議員  
方剛議員  
 

就立法會CB(1)1088/08-
09(01)號文件所述的購

物膠袋專項調查進行討

論  
 
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－

 
(a) 專 項 調 查 是 根 據 約

140個廢物樣本進行

的，這些樣本約重 10
公噸，是在廢物轉運

站 及 堆 填 區 隨 機 抽

樣 收 集 的 家 居 和 工

商業廢物；及  
 
(b) 廢 物 樣 本 中 的 購 物

膠 袋 以 人 手 揀 出 及

分類，這項工作由 10
名工人及 1名負責監

督 的 督 察 人 員 組 成

的調查隊進行  
 
陳淑莊議員的意見如下－

 

政 府 當 局 須 向

環 境 事 務 委 員

會提供文件，開

列 在 2005 年 進

行 的 購 物 膠 袋

專 項 調 查 的 詳

細資料，包括從

140個廢物樣本

收 集 到 的 購 物

膠袋數量，以及

計 算 各 類 零 售

商 棄 置 的 購 物

膠 袋 數 量 所 採

用 的 統 計 方 式

／因素。有關文

件 亦 須 述 明 在

徵 費 計 劃 生 效

之前，以及在徵

費 計 劃 生 效 之

後 的 每 年 就 棄

置 購 物 膠 袋 進

行 專 項 調 查 採

用的方法。當局

應 考 慮 邀 請 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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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a) 製 衣 業 所 用 的 沒 有

齒 孔 的 膠 袋 亦 應 納

入調查範圍；及 

 

(b) 當 局 需 要 在 考 慮 所

取得的經驗後，盡早

檢討徵費計劃 

 
方剛議員及黃定光議員

指出，要確定在本港使

用 的 購 物 膠 袋 的 總 數

量，向製造商／進口商

／香港海關索取此方面

的數字是更準確的方法

 

售 業 觀 察 專 項

調查如何進行  
 
 

020203 – 020416 主席  
陳克勤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陳克勤議員的意見如下－

 
(a) 在零售方面，購物膠

袋 徵 費 計 劃 涉 及 非

常繁瑣的程序；及 

 

(b) 在製造方面，當局應

考 慮 規 管 其 他 產 品

環 保 責 任 計 劃 的 實

施情況 

 

政府當局解釋，徵費計

劃的目的是在零售方面

推行直接的經濟抑制方

案，令消費者減少濫用

購物膠袋；至於零售方

面或製造方面應否受到

管制，須視乎與指明產

品有關的問題而定 

 

 

020417 – 020706 主席  
甘乃威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委 員 察 悉 ， 主 席 會 在

2009 年 3 月 20 日 ( 星 期

五 )的 內 務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，就小組委員會的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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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工作作口頭匯報。就

修正《規例》的議案作

出預告的限期為 2009年
4月15日  
 
甘乃威議員表示，他仍

在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修 正

《規例》，以加入一個固

定時限，規定署長須在

該時限內批准／不批准

"訂 明 零 售 商 "及 "合 資

格零售店 "的登記申請  
 
政府當局表示會就徵費

計劃的生效日期諮詢業

界 ， 該 日 期 很 可 能 是

2009年 7月份的某個週

日  
 
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9年6月 29日  

 


